2026-2027年度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

新媒体宣传采购定标评分表
	序号
	评分要素
	权值
	评分标准
	备注

	1
	价格
	20%
	投标报价价格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20。

评标基准价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有效投标报价，投标报价低于80%时需提供书面成本说明。
	

	2
	服务方案

及深度
	10%
	针对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的要求，制定年度运营方案：总体方向准确，能深入挖掘住建系统工作亮点，尤其是重点项目建设、民生实事落实等内容，围绕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和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，及时展开跟踪报道，展示推介宝安住建事业改革发展成果。对相关科室单位每期重点工作，提前介入做好策划，主动发挥好正面宣传引导作用并与主流新媒体平台有效互动。评价为优得8-10，中得4-7，差得0-3。
	

	3
	人员配备

情况
	50%
	项目专门负责成员总人数要求至少1人，项目负责人具有传媒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有相关服务经验满4年，20分。

项目组其他人员需具有传媒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1年以上行业从业经验，每有一名符合条件人员得10分，最高得30分。
	

	4
	近年业绩
	10%
	投标人近三年（2023年6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前），具有类似合作项目的，每提供一项得5分，最高得10分。
	

	5
	资质分
	10%
	投标人具有县级或以上的报纸出版许可证的，得10分
	


